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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0

42

795

19087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316.6508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30日

第2016062期 投注总额：678750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6 8 8 7 6 7 马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144期 投注总额：553110元

04 05 13 14 15

奖池累计63.5052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5月30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98

5513

奖金

0元

1828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144期

浙江销售2712478元，返奖额1630127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30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03994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007元

浙江中奖注数

1171

0

236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6 2 5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62期 投注总额：6515232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28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3注

11注

220注

771注

7758注

14282注

86934注

奖金

483670元/注

18844元/注

1884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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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公告
嵊州市鼎毅皮塑制品有限公司：经杰等9人与你单位工资、经济补偿金、社会保

险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
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148号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7月18日下午三时在嵊州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嵊州市剡城路369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舟山市普陀泽华船舶修造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刘辉（舟普劳人仲案字
〔2016〕第0166号）诉你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支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劳动争议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员和开庭通知书、仲裁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起15日内。
本委定于2016年 7月 19日14时30分在舟山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浙江省
舟山市普陀区东港海莲路171号6楼）公开开庭审理案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20日内到本委（东港海莲路171号4楼420室）领取
仲裁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舟山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6月1日

（2016）浙0102民初1833号
吴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的次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 12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34号

季信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 12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35号

王洪俊、何新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
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下午 14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2 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36号

董燕飞、吴芬芬、彭永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2 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687号

敖长银、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
诉被告敖长银、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46号

蔡丹红：本院受理的原告李英琼诉你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102 民初 2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69号

曾佳惠：原告YUQIANG诉你占有物返还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四楼第 14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461号

方云、金翠华：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下午 14 时 4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4号

杭州千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冠智科技有
限公司、杭州宇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蒋红伟、孙
丽燕、徐裕良、汤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被告杭州千禧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冠智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宇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蒋红伟、孙丽燕、徐裕良、
汤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66号

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章鹏飞、赵军：
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
下午 14 时 4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67号

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章鹏飞、赵军：

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
下午 14 时 4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68号

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章鹏飞、赵军：
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
下午 14 时 4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06号

李从亮：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下午 14 时 4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07号

潘卫勇：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下午 14 时 4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657号

上海胜梵实业有限公司、樊惠军：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午留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胜梵实
业有限公司、樊惠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0号

宋瑞俊：本院受理的原告葛正虎诉你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102 民初 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546号

孙初勇：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被告孙初勇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47号

王琼：本院受理原告应伟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
告借款人民币 30000 元，并支付利息 8400 元（暂计
至 2016 年 3 月 13 日止，并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两项合计 38400 元；2、判令被告支付律师费
3000 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493号

王松浩、徐苏华、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众安支行诉被告王松浩、徐苏华、杭州博特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21号

徐阿森：本院受理原告夏中雨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 2821 号案的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07号

叶徐玮：本院受理原告张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 2807 号案的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026号

尤亚增：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下午 14 时 4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492号

周灿、吴卫娟、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
安支行诉被告周灿、吴卫娟、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547号

朱茂通：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被告朱茂通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821号

邓志华：本院受理宛梅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
商初字第 38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231号

高小利：本院受理杭州安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送达（2015）杭西民初字第 4231 号民事判
决书。支付给杭州安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费、
违约金共计 29732.4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付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424-1号

杭州高博会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世
贸君澜大饭店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杭西民初
字第 4424 号民事判决书。你公司归支付原告租金
及物业费、能耗费共计 6875473.78 元。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653号

杭州市西湖区上杭建材经营部、杭州市西湖区
三毛建材经营部、白植树、汤丽娟、毛细赖、陈月
玲、章云峰、毛晓红：本院受理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5）杭西商初字第 3653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市
西湖区上杭建材经营部支付给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杭 州 城 西 小 微 企 业 专 营 支 行 本 息 合 计
2036897.54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
杭州市西湖区三毛建材经营部、白植树、汤丽娟、
毛细赖、陈月玲、章云峰、毛晓红对上述债务在各
自约定的最高额 2200000 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
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742号

周凌峰：本院受理洪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
商初字第 374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35号

黄华：本院受理俞林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
第 42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815号

汤建华：本院受理朱秀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商初
字第 38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132号

汪晓霞：本院受理杭州德有和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3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 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3628号

吴锡菲：本院受理杭州竞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民初字第 362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3624号

余小红：本院受理杭州竞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民初字第 3624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917、918号

杭州春聚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金
州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春聚化工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商初字第2976-2号

王兰英、傅健儿、徐燕、韩奇青、嘉兴市怡利食
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支行诉被告王兰英、傅健儿、赵海港、管莉
莉、徐燕、韩奇青、嘉兴市怡利食品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杭萧商初字第297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 9 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208号

罗华香、潘锡光、罗秀妹、杭州舒逸纺织品有
限公司、浙江柏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金红娟诉被告罗华香、潘锡光、罗秀妹、杭州
舒逸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柏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 3208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2363号

王云东、王熟珍、杭州隽德贸易有限公司、杭
州金利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余杭宝塔支行诉被告杭州隽德贸易有
限公司、杭州金利食品有限公司、黄细毛、金高峰、
王云东、王熟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上午 9 时在杭州
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余杭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进行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112号

余小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安洛服饰有限公司
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 311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65号

李勇军、李勇平：本院受理原告周丹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127 民初 26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李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返还原告周丹借款 3 万元并支付自 2015 年 6 月 10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24%计算的利息。二、
被告李勇平对上述应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681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李勇军负担，被告
李勇平连带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517号

胡建中：本院受理原告淳安县农信担保有限公
司因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27 民初 517-2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淳安县农信担保有限公
司撤回对被告顾少华的起诉。及（2016）浙 0127 民
初 5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紫星
门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
告淳安县农信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代偿款 368920.98
元、截止 2016 年 1 月 28 日的代偿款利息 26290.84
元，以及代偿款 368920.98 元自 2016 年 1 月 29 日起
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8.7%计算的利息。二、被
告杭州紫星门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淳安县农信担保有限公司实现债权
的律师代理费 8747 元。三、被告洪少华、张华建、
胡建中、郑锡芝、徐朝东对上述判决确定的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360 元，财产保全申请
费 3020 元，合计 10380 元，由被告杭州紫星门业
有限公司负担，被告洪少华、张华建、胡建中、郑
锡芝、徐朝东负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64号

李勇平、吴月英：本院受理原告方国洪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 0127 民初 264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李勇平、吴月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方国洪借款 7 万元并支付自 2015
年12月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35%计算的
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557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李
勇平、吴月英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21号

李勇军、李勇平：本院受理原告余丽娟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 0127 民初 221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李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返还原告余丽娟借款15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8月
10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24%计算的利息。
二、被告李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
告余丽娟实现债权的诉讼代理费3000元。三、被告
李勇平对上述应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02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李勇军负担，被告李勇平连带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